
1 

四川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2019 年研究课题申报通知 
 

为了更好地服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学会作用，为广大

会员提供良好的学术研究平台，立足“通过研究促改革，通过改革促发展”

理念，围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的基础性问题、热点难点问题和我省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工作重点，学会提出了 2019年研究课题申报指南（附件 2）。 

一、课题分类 

2019 年研究课题设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学会将对课题给予一定经费

支持，建议负责人所在单位给予配套经费。 

二、申报说明 

（一）申报要求 

申报学会 2019年研究课题应立足我省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研究

应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强的参考价值。申报重点课题，其名称须与指

南保持一致，不得自行更改或添加副标题。一般课题应密切跟踪国内外学

术发展的前沿和动态，可根据具体研究内容，适当调整研究题目，但不能

做大的修改，课题名称表述应科学、严谨、规范、简明，一般不加副标题。 

（二）申报条件 

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应为四川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单位会员或个

人会员；重点课题负责人须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职务）

或博士学位；课题负责人应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

雄厚的理论研究实力；课题申报应须征得课题组成员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 

（三）申报办法 

申请人可结合指南，选择研究生教育方面的重点、难点、热点和基础

性问题开展研究。申请人填报《四川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课题申

请书》（附件3），阐明课题的研究意义、内容、方案、队伍组织和预期成

果。申请人所在单位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推荐，学会审批立项。 

申请人须在2019年10月25日前提交纸质《四川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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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研究课题申请书》一份，邮寄至：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24

号四川大学研究生院 3区 338，许海青（收），邮编 610065，电话：

028-85405150。同时，须将电子版申请书发送至：gsscu@scu.edu.cn，文

件名按以下要求填写（课题编号+申请人姓名+课题名称）。申请材料接收以

邮戳为准，过期不再受理。 

（四）资助和立项评审 

按照《四川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课题管理办法》（附件 1）执

行。 

（五）研究时间 

课题研究时间一般为两年,由研究内容及研究计划确定。两年期起止时

间为2019年11月1日—2021年10月31日。 

（六）课题管理 

学会将进行研究课题中期检查、结题验收和学术交流，课题应提交相

应报告及课题研究成果。各课题成果应注明课题类别。 

 

附件1：四川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附件2：四川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2019年研究课题申报指南 

附件3：四川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课题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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